
地價名詞介紹

平均地權

平均地權為我國憲法明定之基本國策，以規定地價、照價徵稅、照價收買、漲

價歸公為實施方法以達到地盡其利、地利共享之政策目標。

規定地價

依平均地權條例規定，本條例施行區域內，未規定地價之土地，應即全面舉辦

規定地價。且於規定地價後，每2年重新規定地價1 次。但必要時得延長之。

照價徵稅

依平均地權條例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應按土地所有權人之申報地價，依

法徵收地價稅。

照價收買

照價收買為平均地權之重要手段，其非屬土地徵收，無需以公共需要為前提，

配合土地政策執行，國家支付地價，即可實行收購土地。依平均地權條例規定，

1 年尚未建築使

經加徵荒地稅滿3 年，仍不使用者。

漲價歸公



漲價歸公係就土地之自然增值，乃社會文明進步之結果，為社會大眾之力而

成，則其利益自宜歸社會大眾所共享，為促使地利共享，依憲法及平均地權條

例規定係以課徵土地增值稅之方式為之。

公告土地現值

公告土地現值係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46 條規定，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

轄區內之土地，經常調查其地價動態，繪製地價區段圖並估計區段地價後，提

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據以編製土地現值表於每年1 月1 日公告，作為土地

移轉及設定典權時，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參考；並作為主管機關審核土地移轉

現值之依據。

公告地價

公告地價係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5 條規定，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調查

最近一年之土地買賣價格或收益價格，並依據調查結果，劃分地價區段並估計

區段地價後，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通過之地價。依同條例第14 條規定，

每2 年重新規定地價1 次。但必要時得延長之。公告地價之目的，乃提供土地

所有權人申報地價之參考。

申報地價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16 條規定：「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時，土地所有權

人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土地所有

權人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其申報之地價超過公告地價百分之一百二十時，



以公告地價百分之一百二十為其申報地價；申報之地價未滿公告地價百分之八

十時，得照價收買或以公告地價百分之八十為其申報地價。」，另依同條例第

17 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應按申報地價，依法徵收地價稅。故申報地價為

課徵地價稅的依據。

地價區段

政府估價因估計土地筆數眾多，地政機關地價人員實難以就全部土地逐一查

估，故把握地價相近、地段相連、情況相同或相近之土地劃為同一地價區段之

原則，將土地劃分為數個地價區段，再以所蒐集的買賣或收益實例之中位數，

或無實例者採推估之方式決定其區段地價，區段地價優點在於簡便迅速，估價

成本符合稽徵效益。其分類有：繁榮路線價區段、一般路線價區段、一般區段。

地價區段圖

地價區段劃分完竣後，使用適當比例之地籍藍晒圖為底圖，繪製地價區段界線

或由電腦產製地價區段圖，其應以紅線標示地價區段界線，並註明區段號、區

段地價、主要街道及重要公共設施位置與名稱。

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

指已開闢道路及其二側或一側帶狀土地，其地價與一般地價區段之地價有顯著

差異者，得就具有顯著商業活動之繁榮地區，依當地發展及地價高低情形，劃

設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

一般路線價區段



指繁榮街道以外已開闢之道路，鄰接該道路之土地，其地價顯著較高者，得於

適當範圍劃設一般路線價區段。

一般區段

指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及一般路線價區段以外之一般地區，依劃分地價區段原

則所劃設之地價區段。

區段地價

將土地劃分為數個地價區段，就地價區段內所蒐集的買賣或收益實例估計之中

位數為各該區段之區段地價，或無實例者採推估之方式決定其區段地價，區段

地價優點在於簡便迅速，估價成本符合稽徵效益。

公共設施用地

依都市計畫法第 42 條規定：「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

左列公共設施用地：一、道路、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民用航空站、

停車場所、河道及港埠用地。二、學校、社教機關、體育場所、市場、醫療衛

生機構及機關用地。三、上下水道、郵政、電信、變電所及其他公用事業用地。

四、本章規定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公共設施保留地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係依都市計畫法所定都市計畫擬定、變更程序及劃

設之公共設施用地中，留待將來各公用事業機構、各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

市公所取得者，包括公有及私有土地。



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

由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所設置

的一個組織，其置委員15或16人，成員有機關、、議員代表、地方公正人士、

不動產估價師、地政、法律、工程、都市計畫專家學者等，依法評議地價、標

準地價事項。

地價指數

所謂「指數」乃表示多種事物綜合現象平均之相對變動百分數，而地價指數係以

特定的時間定點，作為地價的基準日，在一定時間內編製指數上升或下降的百分

比；換言之，地價指數是用來衡量土地價格在某一時期的平均變動趨勢。

原地價

依土地法第 179 條規定原規定地價及前次移轉時之地價，稱為原地價，另依平

均地權條例第38 條規定土地所有權移轉，其移轉現值超過原規定地價或前次

移轉時申報之現值，應就其超過總數額依第36 條第2 項之規定扣減後，徵收

土地增值稅。


